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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县财政局下达我部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书记

职务补贴 11.8080万元。主要用于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书记工作津贴、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补助等方面。

我部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书记职务补

贴 11.8080万元为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资金，年度中再无县

级资金安排。

1.

2023年我部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书记职

务补贴 11.8080万元，于 2023年年初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



— 2 —

达指标 11.808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

我部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书记职务补贴

11.8080 万元，主要支付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

记工作津贴 6.4080万元、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指导员工作补助 5.4万元。我部资金支出 11.8080 万元，结

余 0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3.
我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

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

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做到专款专用，无

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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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00%

94.37% 95%

3 2023年项目按时完成

4 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

书记职务补贴 11.8080万元，执行 11.8080万元。

2.

1 有效提升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积极性。

2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

和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

3.

接受补助对象满意度为 99%，达到了预期目标。

2023年我部非公和社会组织工作指导员、党组织书记职

务补贴项目已全部完成，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制定

更全面精准的绩效目标，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不切实提高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质效。

（一）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

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

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二）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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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中共盐池县委组织部

2024年 4月 9日


	（2）可持续影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和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

